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工程名称 :平桂区沙田镇芳林学校附属园改造运动场地、

保教楼维修、校园道路、雨棚、教学楼维修建设工程

写日目编号 :HZZC2025-C2-030132-HZXQ

发包人 (全称 ):

承包人 (全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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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包人 (全称 ):

承包人 (全称 ):

第一部分 合同协议书

贺州市平桂区教育局

广西新路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及有关法律规定,遵循平等、自愿、公

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双方就

雨棚、教学楼维修建设工程 工程施工及有关事项协商一致,共同达成如下协议 :

一。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平桂区沙田镇芳林学校附属园改造运动场地、保教楼维修、校园道路、雨棚、教学

楼维修建设工程 。

2,工程地点:贺州市平桂区。

3.工程立项批准文号 :

4.资金来源: 财政资金   。

5.工程内容: 平桂区沙田镇芳林学校附属园改造运动场地、保教楼维修、校园道路、雨棚、教

学楼维修建设  。

群体工程应附 《承包人承揽工程项目一览表》(附件 D。

6,工程承包范围: 平桂区沙田镇芳林学校附属园改造运动场地、保教楼维修、校园道路、雨棚、

教学楼维修建设工程 详见工程量清单  。

二.合同工期

计划开工日期: )矽冫【 年 ′z月 ~歹 日。

计划竣工日期:=z2鱼 ~年  ` 月」匹L日 。

工期总日历天数:  45  天。工期总日历天数与根据前述计划开竣工日期计算的工期天数不一

致的,以工期总日历天数为准。

三。质量标准

工程质量符合  合格   标准。

四。签约合同价与合同价格形式

1.签约合同价为 :

人民币 (大写)」堑堑囱暨ⅢnⅫ酗世纽』嵯幽幽L~(Y 四gg8o,sB元 );

其中:

(1)安全文明施工费 :

人民币 (大写)~型函幽堕乡韭匿韭远邈逸匾鲨ェ~(Y 28906.62元  );

(2)建安劳保费:

人民币 (大写)____Z____(Y  /   );
(3)材料和工程设各暂估价金额 :



人民币 (大写) 壹仟伍佰玖拾叁元零柒分  (Y 1593。 臼 );

(4)专业工程暂估价金额 :

人民币 (大写)    /     (Y   /  );
(5)暂列金额 :

人民币 (大写) 壹仟伍佰玖拾叁元零柒分   (Y 1593,07元  )。

2,合同价格形式:   固定综合单价 。

五。项目经理

承包人项目经理:  黄喜凤    。

六。合同文件构成

本协议书与下列文件一起构成合同文件 :

(1)中标通知书 ;

(2)投标函及其附录 ;

(3)专用合同条款及其附件 ;

(4)通用合同条款 ;

(5)技术标准和要求 ;

(6)己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 ;

(7)图纸 ;

(8)其他合同文件。

在合同订立及履行过程中形成的与合同有关的文件均构成合同文件组成部分。

上述各项合同文件包括合同当事人就该项合同文件所作出的补充和修改,属于同一类内容的文件 ,

应以最新签署的为准。专用合同条款及其附件须经合同当事人签字或盖章。

七。承诺

1.发包人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履行项目审批手续、筹集工程建设资金并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方式支

付合同价款。

2.承包人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组织完成工程施工,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不进行转包及违

法分包,并在缺陷责任期及保修期内承担相应的工程维修责任。

3,发包人和承包人通过招投标形式签订合同的,双方理解并承诺不再就同一工程另行签订与合同实

质性内容相背离的协议。

八。词语含义

本协议书中词语含义与第二部分通用合同条款中赋予的含义相同。

九。签订时间

本合同于 》 / 阜L夙 彐L日签订。

十。签订地点

本合同在

十一.补充协议

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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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未尽事宜,合同当事人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是合同的组成部分。

十二。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 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单位公章后  生效。
十三。合同份数

本合 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发包人执 叁 份,承包人执 贰 份,代理机构 壹 份。

(公章) (公章 )

法定代

(签字 )

组织机构代码 :

地 址 :

邮政编码 :

组织机构代码 :91妈 010O∞95255497

地 址: 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 157号财富

国际广场 B区 4号楼 2611

邮政编码: 530033

法定代表人:  李大谦

委托代理人:    /

电 话 :

传 真 :

电子信箱: 625⒛45870qq,∞ m

开户银行: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宁荣和支行

则K  乓手:   4505 0160 4563 0000 0298

法定代表人 :

委托代理人 :

电 话 :

传 真 :

账 号 :

电子信箱 :

开户银行 :

0771-5557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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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通用合同条款

采用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示范文本 )》 (GF—⒛17—∞01)。



第三部分 专用合同条款

(注:专用合同条款每一条均应填写完整!)

1.一般约定

1.1词语定

1,1,1合同

1.1.1,10其他合同文件包括: 合同履行中,发包入承包人有关工程的洽商Σ变更等书面协议盛上生

视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  。

1,1.2合同当事人及其他相关方

1,1.2,4监理人 :

名  称: 详见监理合同   ;

资质类别和等级 :

联系电话 :

电子信箱 :

通信地址 :

1,1.2,5设计人 :

名  称: 详见设计合同 :

资质类别和等级 :

联系电话 :

电子信箱 :

通信地址 :

1,1.3工程和设备

1,1.3.7作为施工现场组成部分的其他场所包括 :

永久及临时占地、施工道路、工棚、施工办公生活区、加工场等 ~。

1.1,3,9永久占地包括:                       o

1,1.3,10临时占地包括: 合同签Ι丘 3

工的前提下,~经发鱼△、~监理皇位室扭L豇免费提供红线范围内的场地作为施工临时占地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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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法律

适用于合同的其他规范性文件: 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工程所在地的

」鱼
j∶I当叁1星卫仝~~筐璧」堕±筐圣」夕⊥2〓ェ富墼」卤L鲨恙」医⊥z±L生坌Ξ左L匝kⅠ芷L苤卫L薹叁~ˉ~~。

1。 4标准和规范

1,4,1适用于工程的标准规范包括:现行国家、地方、部门有关标准规范  。

1.4.2发包人提供国外标准、规范的名称:Ⅰ

发包人提供国外标准、规范的份数:⊥

发包人提供国外标准、规范的名称:Z

1.4.3发包人对工程的技术标准和功能要求的特殊要求:  / 。

1.5合同文件的优先顺序

合同文件组成及优先顺序为 :

(1)合同协议书 ;

(2)中标通知书 (如有);

(3)竞争性磋商采购文件、响应文件及其附录 (如有);

(4)专用合同条款及其附件 ;

(5)通用合同条款 ;

(6)技术标准和要求 ;

(7)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 ;

(8)图纸 (含变更图纸) ;

(9)其他合同文件 。

(10) 《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 (GB50502013)》 及其广西实施细则及 《关于建筑业实施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工程计价依据调整的通知》 (桂建标 (2016)17号 )、 《建设

工程工程量清单计算规范 (GB5OS54`08能 -2o13)》 及其广西实施细则 (修订本 )。

说明: (ω 、 (7)、  (8)、 (9)填空内容分别限于技术标准和要求、图纸、已标价工程量清单

或预算书、其他合同文件四者之一,其优先顺序可根据采取的不同合同方式由双方约定。

1。 6图纸和承包人文件
1,6,1图纸的提供

发包人向承包人提供图纸的期限:   合同生效后 7天内  ;

发包人向承包人提供图纸的数量: 两 套 (承包人需要增加图纸套数的,发包人应代为复制,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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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费用由承包人承担 );

发包人向承包人提供图纸的内容:~本合同发包内容中的全部图纸  。

1,6,4承包人文件

需要由承包人提供的文件,包括: 必要的加工图和大样图,均不是合同计量与支付的依据文件。~

施工组织设计、专项施工方案、安全应急方案、进度报表、次月进度计划等  ;

承包人提供的文件的期限为: 该文件使用前 7天     ;

承包人提供的文件的数量为:提供施工组织设计和安全应急方案一式三俭,专项工程合同鲫

天提供专项施工方案一式三份,每月 25日提供本月完成进度报表和次月进度计划一式三份   ;

承包人提供的文件的形式为: 书面及电子文件     ;

发包人审批承包人文件的期限: 收到提供的文件后 7天内,逾期不确认也不提出书面意见匝L视苤

同意  。

1.6,5现场图纸准备

关于现场图纸准备的约定 : 由承包方准备

1.7联络

证明、证书、指示、指令、要1,7,1发包人和承包人应 :

求、请求、同意、意见、确定

1,7.2发包人接收文件的

发包人指定的接收人为 :

承包人接收文件的地点 :

承包人指定的接收人为 :

监理人接收文件的地点 :

监理人指定的接收人为 :

当在 7 天内将与合同有关的通知、批准、

∶和决定等书面函件送达对方当事人。

|地点:  施工现场办公室  ;

旒工瑚1场办公审

旆下姗场办公审

1.10交通运输

1.10,1出入现场的权利

关于出入现场的权利的约定 :

用,与施工无关的人员需出入现场须经承发包双方同意  。

1.10,3场 内交通

关于场外交通和场内交通的边界的约定:~垄纟凼盟丑逦亘纟纟嗑⒒凼匮廴__°

关于发包人向承包人免费提供满足工程施工需要的场内道路和交通设施的约定:拉经批准的施ェ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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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4超大件和超重件的运输

运输超大件或超重件所需的道路和桥梁临时加固改造费用和其他有关费用由承包人 承担。

1。 11知识产权

1.11.1关 于发包人提供给承包人的图纸、发包人为实施工程自行编制或委托编制的技术规范以及

反映发包人关于合同要求或其他类似性质的文件的著作权的归属:  发包人  。

关于发包人提供的上述文件的使用限制的要求:只能用于本项目,未经发包人同意不得向第三方提

供图纸  。

1.11.2关于承包人为实施工程所编制文件的著作权的归属: 承包人、发包人  。

关于承包人提供的上述文件的使用限制的要求: 只能用于本工地施工、保修,未经承包人同意不

得向第三方提供    。

1.11,4承包人在施工过程中所采用的专利、专有技术、技术秘密的使用费的承担方式 :

由承包人承担  。

1.13工程量清单错误的修正

出现工程量清单工程量偏差时,是否调整合同价格: 是,合同履行期间,由于招标工程量清单缺

适用的综合单价,按合同中已有的综合单价确定:(2)合同中有类似的综合单价,参照类似的综合单价

确定:(3)合同中没有适用或类似的综合单价,由承包人提出综合单价,经发包人确认后执行。由于招

标工程量清单顶目多列或重复列项的,按照供应商投标综合单价确定单价,并调整合同价格  。

允许调整合同价格的工程量偏差范围及其调整办法 :

2。 发包人

2.2发包人代表

发包人代表 :

姓  名:    吴洪军     ;

身份证号 :

职  务:

联系电话:                ;

电子信箱:     pggsb4sS3@163,com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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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地址 :

发包人对发包人代表的授权范围如下 :

负责现场签证,解决由发包人授权处理的事宜。

2.吐 施工现场、施工条件和基础资料的提供

2.4.1提供施工现场

关于发包人移交施工现场的期限要求; 施工场地应当在监理人发出的开工通知中载明的开王旦盟

前 7天具备施工条件并移交给承包人 。

2.4,2提供施工条件

关于发包人应负责提供施工所需要的条件 ,包括 :

①发包人最迟应当在移交施工场地的同时向承包人提供施工场地内地下管线和地下设施等有关资

料,并倮证资料的真实、准确和完整,组织设计交底等。②将施工所需的水、电线路接至施工场地的时

承包方白行负责。⑧水准点与座标控制点交验要求: 于开工前 7日 内现场交验,双方做好签认工作0

④由发包人办理的施工所需证件、批件的名称和完成时间:由发包人负责办理  。

2.5资金来源证明及支付担保

发包人提供资金来源证明的期限要求: /      。

发包人是否提供支付担保: 否,金额为合同价款扣除建安劳保费、发包人材料价款、暂估专业工

程、暂列金额后的 3%  。

发包人提供支付担保的形式:/  。

发包人提供的支付担保格式见合同附件 2。

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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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承包人

3,1承包人的一般义务

(1)承包人应按合同约定以及监理人作出的指示,实施、完成全部工程,并修补工程中的任何缺陷。

(2)承包人应按合同约定的工作内容和施工进度要求,编制施工组织设计,并对所有施工作业和施工

方法的完备性和安全可靠性负责。

(3)承包人应按约定采取施工安全措施,确保工程及其人员、材料、设备和设施的安全,防止因工程

施工造成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

(4)承包人应确保及时支付专业承包人和劳务分包人的工程款或报酬,及时支付临时聘用人员的工资。

(5)承包人应按照约定负责施工场地及其周边环境与生态的保护工作。

(6)承包人应将本单位形成的工程文件立卷,并负责收集、汇总各分包单位形成的工程档案,及时向

发包人移交 ;

(7)承包人应按监理人的指示为他人在施工现场或附近实施与工程有关的其他各项工作提供可能的条

件。

(8)工程在发包人接收前,承包人应负责照管和维护工程。工程接收时尚有部分未竣工工程的,承包

人还应负责该未竣工工程的照管和维护工作,直至竣工后移交给发包人为止。

(9)承包人提交的竣工资料的内容 :

按照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编制竣工资料,完成竣工资料立卷及归档,并按如下约定的竣工资料的

套数、内容、时间等要求移交发包人  。

承包人需要提交的竣工资料套数:  陆份   。

承包人提交的竣工资料的费用承担:  由承包人承担 。

承包人提交的竣工资料移交时间: 竣工验收正式通过后 15天内

承包人提交的竣工资料形式要求: 按竣工资料移交的有关规定办理 。

(10)承包人应履行的其他义务 :

~全 面完成合同约定的有关承包人的义务,包括但不限于:①取土场及弃土场由承包人自行解决 ,

但丕得违反相关管理规定,并承担相关费用。②向发包人提供的办公和生活房屋及设施的要求:承包人

搭建,由承包人承担相应费用。③按时足额将农民工工资保障金存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账户,对

丞虽王王资保障金的使用做出承诺。不尽事宜由双方另行协商确定④承包人必须配合发包人做好竣工财

0

3.2项 目经理

3,2,1项 目经理 :



姓  名 : 黄喜风

身份证号:  犸212319匹 OgQ143丕        ;

建造师执业资格等级 : 二丝医爿堑鱼丿币

建造师注册证书号 :

建造师执业印章号 :

桂 245121331253

桂 245121331253

桂建安B(⒛ 14)000⒛ 05 :

/                 :

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号 :

广西建筑市场诚信卡卡号 :

联系电话:  07715557377         ;

电子信箱:  625204587⒇q,com    ;

通信地址: 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 157号财富国际广场 B区 4号楼 2611   ;

承包人对项目经理的授权范围如下:  对施工现场的日常施工管理,如需具体授权以授权委置且

登记备案的法人公章,不可由项目经理或他人私自签订     。

关于项目经理每月在施工现场的时间要求: 项目经理每月在现场时间不得少于 ⒛ 日历天 。

承包人未提交劳动合同,以及没有为项目经理缴纳社会保险证明的违约责任 :

项目经理无权履行职责,由此影响工程进度或发生其它问题的,由承包人承担责任 。

项目经理未经批准,擅自离开施工现场的违约责任:项 目经理每月在岗带班时间不得少于当月施工

时间的 80%。 未经发包人同意或正当理由,项 目经理每月在岗带班时间少于当月施工时间 gO%的 ,少在

岗带班一天,发包人有权处违约金 50O0元 /日 (人民币) 。

3,2.3承包人擅自更换项目经理的违约责任:承包人项目经理必须与承包人投标时所承诺的人员一

致,并在 开工日期 前到任。在监理人向承包人颁发  竣工证明材料名称 前,项 目经理不得同时

兼任其他任何项目的项目经理 (符合桂建管 (⒛13)17号和桂建管 (⒛ 14)25号文除外 )¨ 未经发伺l

人书面同意,承包人擅自更换项目经理的视为违约,违约金处 5000元/人·次 (丿哇凼D。

3,2,4承包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更换项目经理的违约责任 :

0

3.3承包人人员

3.3.1承包人提交项目管理机构及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安排报告 (格式见合同附件 3)的期限 :

合同签订后 14天内  。

3,3,3承包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撤换主要施工管理人员的违约责任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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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承包人主要施工管理人员离开施工现场的批准要求: 应经发包人和监理工程师批准 。

3.3,5承包人擅自更换主要施工管理人员的违约责任:项 目技术负责人、专职安全员及其承诺的其

犭查三~I± 9Κ〗2L泛匡L∠L∠L=」 z塞L~【'Zk」
亘己」彐亘IL~J臣 宣纟竺1兰畲查 。

承包人主要施工管理人员擅自离开施工现场的违约责任:未经发包人同意,项 目技术负责人擅白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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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分包

3.5.1分包的一般约定

禁止分包的工程包括: 本工程不允许分包或转包  。

主体结构、关键性工作的范围:    /    。

3,5.2分包的确定

允许分包的专业工程包括:  / 。

其他关于分包的约定 :

(1)除前款约定的分包内容外,经过发包人和监理人同意,承包人可以将其他非主体、非关键性

工作分包给第三人,但分包人应当经过发包人和监理人审批。发包人和监理人有权拒绝承包人的分包请

求和承包人选择的分包人。本项目分包人主要施工管理人员名单详见合同附件 4。

(2)在相关分包合同签订并报送有关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后 7天内,承包人应当将一份副本提

交给监理人,承包人应保障分包工作不得再次分包。

(3)未经承包人和监理人审批同意的分包工程和分包人,承包人有权拒绝验收分包工程和支付相

应款项,由此引起的发包人费用增加和 (或 )延误的工期由发包人承担。

(4)承包人有以下情况之一者,发包人有权解除合同,并视情况扣除其履约保证金 :

①个人承包工程,包括本人单位及外单位人员承包,发包人不承认其个人拥有任何资质等级及营业

许可资格。没收全部履约保证金。

②几个人联合承包工程,就地组织暗分包队伍,不具备完成本工程的技术、机械能力,被发包人判

定为没有能力履行的承包人。没收全部履约保证金。

③就地转包全部的工程,以谋取高额转让费、管理费的承包人。没收全部履约保证金。



④承包人有部分分包现象 (其中包括冒充承包人下属单位的挂勾单位,凭 口头协议参与施工的分包

人及其他暗分包个体户),一经发现核实,发包人将采取驱逐该暗分包人措施。没收全部履约保证金。

3.5,4分包合同价款

关于分包合同价款支付的约定 :

晌承包人工作的,所造成的承包人费用增加和 (或 )延误的工期由发包人承担。

3.6工程照管与成品、半成品保护

承包人负责照管工程及工程相关的材料、工程设备的起始时间 : 从承包人讲场皂丨下稗诱工验收佥

格并交付承包人后 。

3.7履约保证金

承包人提供履约担保的形式、金额及期限的:五

承包人在中标后 7个工作日内,按 贺州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站 规定将农民工工资保障金存入

帐户。工程竣工验收结算经审定后,按照规定程序 ,将农民工工资保障金没有使用或剩余的金额退还给

承包人。

4.监理人

4.1监理人的一般规定

关于监理人的监理内容:_芷见监理全囤⊥_°

关于监理人的监理权限:  详见监理合同  。

关于监理人在施工现场的办公场所、生活场所的提供和费用承担的约定:芷见监理全周~直丞鱼Δ

提供,发包人于开工前 7天向承包人提供一份本工程 《建设工程委托监理合同》塬佳。

4.2监理人员

总监理工程师 :

姓  名 :

职  务 :

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号 :

广西建筑市场诚信卡卡号 :

14

联系电话 :



电子信箱 :

通信地址 :

关于监理人的其他约定 :

4.4商定或确定

在发包人和承包人不能通过协商达成一致意见时,发包人授权监理人对以下事项进行确定 :

(D  工程质量的鉴定、验收      ;

(2)   中间验收       ;

(3)

5。 工程质量

5。 1质量要求

5,1.1质 量标准和要求:    合格    。

关于工程奖项的约定: / 。

5.3隐蔽工程检查

5.3,2承包人提前通知监理人隐蔽工程检查的期限的约定:工程隐蔽或中间验收前 12小时以书面形

式通知发包人和监理工程师验收的内容、时间、地点,承包人准备验收记录单 (最好是印制的表格)由

双方签证。验收合格,承包人可进行隐蔽和继续施工;验收不合格,双方商订时限内修改后按上述循序

重新验收。

监理人不能按时进行检查时,应提前 ⒛ 小时提交书面延期要求。

关于延期最长不得超过: 48 小时。

6。 安全文明施工与环境保护

6.1安全文明施工

6,1,1项 目安全生产的达标目标及相应事项的约定: 承包人应制定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

蛐 尘控制工作方案》、《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现场文明施工标准》等相关规定并履行好施

王汤尘控制、文明施工等责任,承包人必须按照国家环保部门及相关环境管理部门的扬尘治理相关规定

塑觇红觐茈执行,如未达到国家环保部门及相关环境管理部门的规定及规范要求,则按照现行相关规定

进行处罚,且发包人有权追究相应责任并要求整改。承包人需自行办理的有关施工场地交通、环卫和施

工噪音管理等手续,并应符合国家相关规定,并自行承担其费用 。

关于安全文明施工奖项的约定: / 。

15



6,1,4关于治安保卫的特别约定 :

潲T场应白费配各消防设备,防止火灾发生。

关于编制施工场地治安管理

6,1.5文明施工

合同当事人对文明施工的要求 :

计划的约定:~至虫丛直搔囡溘跬m遂凵垫山退生址廴凵凵凵趾笙~o

要求达到 《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IGT59⒛11)的标准和符合Κ庄

西壮族自治区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施工费使用管理细则》(桂建质 (⒛ 15)~16量 )的要求~。

6,1,6关于安全文明施工费支付比例和支付期限的约定 :

(1)本合同价款已包含安全文明施工费  28906.62 元。

(2)使用要求:专款专用。具体按 《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施工费使用管理细则LK挂

建质 (⒛ 15)16号 )和 贺州 市相关规定执行。

(3)支付约定::限额内专款专用,实报实销。

6.3环境保护

因施工需要,经发包人批准 ,由承包人办理有关施工场地交通、环卫和施工噪音管理等手续,费用

由承包人负责。

经过城市道路的施工车辆 ,必须按交警、城管、运输等部门相关规定执行。由于施工车辆造成的道

路、环境等污染,其责任和费用均由承包人承担。

7.工期和进度

7。 1施工组织设计

7,1,1合同当事人约定的施工组织设计应包括的其他内容 :

7,1,2施工组织设计的提交和修改

按行业管理莅苤璺苤___。

承包人提交详细施工组织设计的期限的约定:~亟渔丛亟暹囡鲨垡望整凵兰匝退生丘迎型凵Ⅲ漩红。

发包人和监理人在收到详细的施工组织设计后确认或提出修改意见的期限:』虹韭∠旦起⊥色囱吐王

书面意见的,视为同意 。

7.2施工进度计划

7,2.2施工进度计划的修订

发包人和监理人在收到修订的施工进度计划后确认或提出修改意见的期限:』堕业丛Ⅲ豇≌天血。

16



7。 3开工

7,3.1开工准备

关于承包人提交工程开工报审表的期限: 承包人在图纸会审和设计交底之日起 14天内报送。

关于发包人应完成的其他开工准备工作及期限: 开工许可证发出前 。

关于承包人应完成的其他开工准备工作及期限: 开工许可证发出 14天内  。

7.3.2开工通知

因发包人原因造成监理人未能在计划开工日期之日起 90天内发出开工通知的,承包人有权提出价

格调整要求,或者解除合同。

7.4测量放线

7,4.1发包人通过监理人向承包人提供测量基准点、基准线和水准点及其书面资料的期限 :

开工前 3天内  。

7。 5工期延误
7,5,1因 发包人原因导致工期延误

(7)因发包人原因导致工期延误的其他情形:①重大图纸变更影响关健线路工序施工:②施工期

间如因停电、停水连续 8小时以上或一周内间歇性停水、停电累计 8小时 (含 8小时)影响正常施工的。

⑧政府指令性停工。④在施工过程中遇到地下障碍物、溶洞、岩石、文物或地下管线的。⑤因发包人未

能及时确认变更价格或甲供材料提供延误的。⑥非承包人的责任造成的工期延误其他情形 。

因发包人原因造成工期延误造成停工、窝工、机械设备等一切损失最多计算 15天。

7.5.2因 承包人原因导致工期延误

双方约定经监理工程师确认,工期相应顺延的情况: 当地政策变化引起的延误:建设项目停、缓

于承包人原因引起的过失或违约造成的延误,责任在承包人,由承包人承担费用,不顺延工期。

因承包人原因造成工期延误,逾期竣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为:非上述原因,承包人不能按合同约定

堕蛀皿竣工,承包人应承担违约责任。应向发包人支付误期赔偿费 (赔偿费按逾期竣工的单栋工程罚款 ,

鱼延误一天 ,按该栋工程结算造价扣除建安劳保费、发包人材料设备价款、暂估专业工程、暂列金额后

堕五佥之五处罚,罚款直接从结算款中扣除。),误期时间从规定竣工日期起直到实际竣工日期的天数 (扣

除发包人批准顺延的工期 )。 发包人可从应向承包人支付的任何金额中扣除此项赔款费或其他方式收回

此款 ,业赔偿款的支付并不能解除承包人应完成工程的责任或合同规定的其他责任。

因承包人原因造成工期延误,逾期竣工违约金的上限:逾期竣工的单位工程结算造价扣除建安劳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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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发包人材料价款、暂估专业工程、暂列金额后的 ⒛。

7。 6不利物质条件

不利物质条件的其他情形和有关约定: / 。

7.7异常恶劣的气候条件

发包人和承包人同意以下情形视为异常恶劣的气候条件 :

2L

上未发生过的洪水: 6级及以上的地震:6级及以上的大风。

7.9提前竣工

7.9,2提前竣工 (赶工)增加费的计算方法 :

8.材料与设备

8.2承包人采购材料与工程设备

除已标价工程量清单 《发包人提供主要材料和工程设备
一览表》 (表 2D中 明确的材料、工程设

备外,由承包人负责材料和工程设备的采购、运输和保管。 《承包人提供主要材料和工程设备一览表》

(表-22)见 已标价工程量清单。

对发包人在招标时有
“
参照或相当于料品牌、级别

”
约定的材料或设备,承包人采购时必须按类似

于或优于所约定品牌、等级进行采购,施工期间该部分材料或设备如未超过招标约定的风险幅度的,结

算时按投标单价支付,不得调整。

8.砼 材料与工程设备的保管与使用

8,4,1发包人供应的材料设备的保管费用的承担: /     °

8.6样品

8.6.1样品的报送与封存

需要承包人报送样品的材料或工程设备,样品的种类、名称、规格、数量要求
:

款式、颜色等方面内容的,承包人应提交准备合格的材料样品送发包人选定2

8.8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

8,8,1承包人提供的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

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的其他独立承包人和监理人指示的他人提供条
件外,承包人运入施工场地

的所有施工设备以及在施工场地建设的临时设施仅限于用于合同工程
。承包人用于本工程的主要机械设



各清单见合同附件6。

关于修建临时设施费用承担的约定 :

①承包人的临时用地 (含顶目部驻地等)租用费 (含拆迁补偿 )、 临时用地的环保、恢复、临

CzD承包人负责合同实施期间其合同段内临时交通道路和交通设施的修建、维修、养护和交通管理工

⑧承包人修建的临时道路和交通设施,应免费提供给发包人、监理工程师和其他合同段的承包人使

率相差悬殊,则按比例分摊。

8,8.2发包人提供的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

发包人提供的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 :

发包人提供的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的运行、维护、拆除、清运费用的承担人:   /  。

9.试验与检验

9.1试验设备与试验人员

9.1,2试验设备

施工现场需要配置的试验场所 :

施工现场需要配备的试验设备 :

施工现场需要具备的其他试验条件 :

9。 4现场工艺试验
现场工艺试验的有关约定 :

9.5检验费用

根据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141号 )以及 《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工程质量检

测管理规定》(桂建管 (⒛ 13)11号 )规定,工程质量检测业务由发包人委托有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检

测。费用从发包人的项目建设经费中支出并直接支付给检测机构,不计入合同价款内。

10。 变更

10.1变更的范围

关于变更的范围的约定:设计变更、施工变更或施工过程中出现新增项目、招标文件中的暂定价款

亟且笠鱼属工程变更 (所有工程变更须经设计及监理审核确认,最后经发包人书面批准后方能有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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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变更程序

10,3.1国有投资项目:

⑴设计变更和工程签证,按各市政府或相关部门的规定办理。属不可抗力 (自然灾害、突发事件等 )

造成变更的,按特事特办原则予以办理。

(2)建设单位在实施项目过程中,若发生单价变动,由建设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及其他相关单

位共同商定并签字确认。

(ω 当合同规定的合同价款调整情况发生后,承包人未在规定时间内通知发包人,或者未在规定时

间内提出调整报告,发包人可以根据有关资料,决定是否调整和调整的金额,并书面通知承包人。

⊥0.3.2非国有投资项目:

∠

10。 4变更估价
10.4,1变 更估价原则

关于变更估价的约定:工程变更合同价款按下列方法进行:(1)合同中已有相同清单项目的,按合

同该清单项目价格进行计算:(2)合 同中只有类似清单项目的,参照该类似清单项目价格进行计算;(3)

合同中没有适用或类似清单项目的价格计算方法:有定额的套定额,并 (□乘以下浮系数 %,□

不乘下浮系数 )计算,其中材料价格按施工期间的 《贺州市建设工程造价信息》相应价格信息进行计算 :

《贺州市建设工程造价信息》没有相应价格信息的按市场价计算:无定额可套的,根据市场价格协商确

定综合价格:对于政府及国有资金投资的项目,新增项目的单价必须经    审定。

合单价的确定按专用条款
“1.13工程量清单错误的修正

”
执行。

10。 5承包人的合理化建议

监理人审查承包人合理化建议的期限: 提交合理化建议后 14天内 。

发包人审批承包人合理化建议的期限: 提交合理化建议后 14天 内  。

承包人提出的合理化建议降低了合同价格或者提高了工程经济效益的奖励的方法和金额为;

/    。

10.7暂估价

暂估价材料和工程设备的明细详见已标价工程量清单 《材料 (工程设备)暂估价格及调整表》 (表

122)和 《专业工程暂估价表》(表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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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o,7,1依法必须招标的暂估价项目

对于依法必须招标的暂估价项目的确认和批准采取第 2 种方式确定。

第 1种方式:对于依法必须招标的暂估价项目,由承包人招标,对该暂估价项目的确认和批准按照

以下约定执行 :

(1)承包人应当根据施工进度计划,在招标工作启动前 14天将招标方案通过监理人报送发包人审

查,发包人应当在收到承包人报送的招标方案后 7天内批准或提出修改意见。承包人应当按照经过发包

人批准的招标方案开展招标工作 ;

(2)承包人应当根据施工进度计划,提前 l4天将招标文件通过监理人报送发包人审批,发包人应

当在收到承包人报送的相关文件后 7天内完成审批或提出修改意见;发包人有权确定招标控制价并委派

评标委员会成员 ;

(3)承包人与供应商、分包人在签订暂估价合同前,应当提前 7天将确定的中标候选供应商或中

标候选分包人的资料报送发包人,发包人应在收到资料后 3天内与承包人共同确定中标人;承包人应当

在签订合同后 7天内,将暂估价合同副本报送发包人留存。

第 2种方式:对于依法必须招标的暂估价项目,由发包人和承包人共同招标确定暂估价供应商或分

包人的,承包人应按照施工进度计划,在招标工作启动前 14天通知发包人,并提交暂估价招标方案和

工作分工。发包人应在收到后 7天内确认。确定中标人后,由发包人、承包人与中标人共同签订暂估价

合同。

10,7,2不属于依法必须招标的暂估价项目

对于不属于依法必须招标的暂估价项目的确认和批准采取第 1 种方式确定。

第 1种方式:对于不属于依法必须招标的暂估价项目,按本项约定确认和批准 :

(1)承包人应根据施工进度计划,在签订暂估价项目的采购合同、分包合同前 28天向监理人提出

书面申请。监理人应当在收到申请后 3天内报送发包人,发包人应当在收到申请后 14天内给予批准或

提出修改意见,发包人逾期未予批准或提出修改意见的,视为该书面申请已获得同意 ;

(2)发包人认为承包人确定的供应商、分包人无法满足工程质量或合同要求的,发包人可以要求

承包人重新确定暂估价项目的供应商、分包人;(3)承包人应当在签订暂估价合同后 7天内,将暂估价

合同副本报送发包人留存。

第 3种方式:承包人直接实施的暂估价项目

承包人直接实施的暂估价项目的约定:承包人具备实施暂估价项目的资格和条件的,经发包人和承

包人协商一致后,可 由承包人自行实施暂估价项目,合同当事人可以在合同条款约定具体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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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8暂列金额
合同当事人关于暂列金额使用的约定 :

(1)已签约合同价中的暂列金额由发包人掌握使用。

(2)发包人按照规定所作支付后,暂列金额如有余额归发包人   。

11.价格调整

①价格变化及政策变化的,发包人不承担这类风险;

②法律变化引起的调整;

③工程变更、项目特征不符、工程量清单缺项、工程量偏差引起的调整;

④计日工引起的调整。

11.1市场价格波动引起的调整

市场价格波动是否调整合同价格的约定:否。

因市场价格波动调整合同价格,采用以下第__种方式对合同价格进行调整 :

第 1种方式:采用价格指数进行价格调整。

关于各可调因子、定值和变值权重,以及基本价格指数及其来源的约定 :

第 2种方式:采用造价信息进行价格调整。

(1)允许调整的主要材料和设备、基期价格、风险系数、投标报价:详见 《承包人提供主要材料

和设各一览表》。

(2)主要材料和设备确认价 :

按施工期间 《贺州 市建设工程造价信息》加权平均计算,信息价没有的按通用条款规定确定。

(3)价差计算方法 :

① 《承包人提供主要材料和设备一览表》中载明的材料和设备投标报价低于基准价格的:合同履行

期间材料和设备单价涨幅以基准价格为基础超过约定的风险范围时,或材料和设备单价跌幅以投标报价

为基础超过约定的风险范围时,其超过部分据实调整。

②承包人在 《承包人提供主要材料和设备一览表》中载明的材料和设各投标报价高于基准价格的:

专用合同条款合同履行期间材料和设备单价跌幅以基准价格为基础超过约定的风险范围时,材料和设备

单价涨幅以投标报价为基础超过约定的风险范围时,其超过部分据实调整。

③承包人在 《承包人提供主要材料和设备一览表》中载明的材料和设备单价等于基准单价的:合同

履行期间材料和设备单价涨跌幅以基准单价为基础超过约定的风险范围时,其超过部分据实调整。

第 3种方式: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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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合同价格、计量与支付

12.1合同价格形式

本工程采用 (1) 合同价格形式。

(1)单价合同。

本合同价款采用固定综合单价方式确定,工程量按实际结算。

综合单价包含的风险范围:除工程变更、项目特征不符、工程量清单缺项、工程量偏差风险以外的

其他风险因素。

风险范围

①工程变

②政策性

③材料价

④其它:

以外合同价格的调整方法 :

更:按 10,4,1变更估价原则的约定调整。

调整:按 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布的文件执行。

格风险:按 11.1的约定调整。

/

(2)总价合同。

总价包含的风险范围:卫

风险范围以外合同价格的调整方法 :

(3)其他价格方式:」

12.2预付款

12.2.1预付款的支付

预付款支付比例或金额: 30%。

预付款支付期限: /      。

预付款扣回的方式:Z。

12.2,2预付款担保

承包人提交预付款担保的期限:

预付款担保的形式为 :

预付款担保格式见合同附件 7。

12.3计量

12.3.1计量原则

工程量计算规则:工程的计量均以 《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s0500— zO13)和及其广西

壮族自治区实施细则、《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算规范》(GB50854`o862— ⒛13)及其广西实施细则L



本工程补充项目清单为盗。

12,3,2计量周期

关于计量周期的约定:每月25日 前。

12.3,3单价合同的计量

关于单价合同计量的约定 :

(1)工程量清单所列的工程量,不能作为承包人按合同履行其责任依据,实际施工中发生的工程量

增加或减少并不影响承包人履行合同的责任,工程结算以完成的实际工程量为准。

(2)除另有规定外,工程师应按照合同通过计量来核实确定已完成的工程量和价款,承包人应得到

该价款扣除保留金后的金额。当工程师要对已完工的工程量进行计量时,应适时地通知承包人参加。

12,3,4总价合同的计量

关于总价合同计量的约定:除工程变更外,原图纸范围内的工程量不得按实计量。进度款按支付分

解表支付 ,按通用条款第 12.3.4项 (总价合同的计量)约定进行计量,但合同价款按照支付分解表进

行支付。

12.3,6其他价格形式合同的计量

其他价格形式的计量方式和程序 :

12.4工程进度款支付

12.4.1付款周期

关于付款周期的约定:工程款原则上按月支付,进度款支付限额为合同内已完成工程量的 80%,工

程变更部分进度款暂不支付;工程完工经验收达到质量要求后,支付到合同总额的 80%(不包含工程变

更部分);结算经有关部门审定后 1个月内,工程款支付至结算总价 (包括已支付和工程变更部分)的

9zO/0;发包人按工程结算价款总额的 30/o预留工程质量保修金,待工程缺陷责任期满后返还。承包人每一

次在申请付款时必须提供完整的请款材料及开具项目正式的发票
(含税)给发包人,否则,发包人有权

暂停付款。

12,4.2进度付款申请单的编制

关于进度付款申请单编制的约定 :

按有关规定编制 。

12,4.3进度付款申请单的提交

(1)单价合同进度付款申请单提交的约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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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总价合同进度付款申请单提交的约定: /      。

(3)其他价格形式合同进度付款申请单提交的约定:卫

12.4.4进度款审核和支付

(1)监理人审查并报送发包人的期限: 收到申请 7天内

发包人完成审批并签发进度款支付证书的期限: 收到监理审查并确认后报送 7天内 。

(2)发包人支付进度款的期限: 审查并确认后 7天内     。

发包人逾期支付进度款的违约金的计算方式:Δ。

进度款支付方式:银行转账。

12,4,6支付分解表的编制

2,总价合同支付分解表的编制与审批: /

3,单价合同的总价项目支付分解表的编制与审批:总价项目不采用支付分解表的方式计算,而按

《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 (GB50sO卜⒛13)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细则》的规定执行。

13.2竣工验收

13。 验收和工程试车

13.1分部分项工程验收

13,1.2监理人不能按时进行验收时,应提前 ⒛   小时提交书面延期要求。

关于延期最长不得超过:  48   小时。

13.2.1竣工验收条件

(3)承包人负责整理和提交的竣工验收资料应当符合工程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 (或)城市建

设档案管理机构有关施工资料的要求,具体内容包括: 按工程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或 )城市建

设档案管理机构有关施工资料的要求 。

竣工验收资料的份数: 承包人应在竣工后 30天内按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发包人的要求提供有

关竣王鱼料,其套数除满足各政府部门存档案需要外还需另提供两套原件由发包人存档备用 。

承包人提供竣工图的约定:竣工验收正式通过后 5天 (工程造价在 500万元以下含 500万 元)、 10

天玉王猩造价在 500万元至 10OO万元之间含 100O万 元)、 15天 (工程造价在 ⊥000万元以上),提供竣

工图鱼盥量分别为 2套、4套、6套。

13,2.2竣 工验收程序

关于竣工验收程序的约定: 工程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经验收合格的工程,卖际竣工



在后者为准) 。

发包人不按照本项约定组织竣工验收、颁发工程接收证书的违约金的计算方法 :

立左亡」童⊥z∠s-昼垂L2ξL宝查L。全L1亘1」ΞlE鼋i」堑ijZ三 L￡立I玄∠=⒓垩LE童1立圣ζ」童查z∠sI基室L士」11圭】纟-】
。岔查2~ˉ立蜃k」宣亘z∠s」±sL扭昃L刍sL士莒昼竺室ΞJ￡丞」碴它z叁L∶l士二。

13,2,5移交、接收全部与部分工程

承包人向发包人移交工程的期限: 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 14天内 。

发包人未按本合同约定接收全部或部分工程的,违约金的计算方法为:≡过引趾款凼迈茔⒓互立

天  。

承包人未按时移交工程的,违约金的计算方法为: 合同价款的万分之三/天 。

13.3工程试车

13.3.1试车程序

工程试车内容 :

(1)单机无负荷试车费用由   承包人    承担 ;

(2)无负荷联动试车费用由   发包人    承担。

13,3.3投料试车

关于投料试车相关事项的约定: 投料试运行应在工程竣工验收后由发包人负责,如发包人要
求在

13.6竣工退场

13.6.1竣 工退场

承包人完成竣工退场的期限:在合同解除之日起 15天内,承包人应将除为安全需要以外的
所有其

它物资、机具、设备和设施,全部撤离现场  。

14.竣工结算

14.1 (1)竣 工结算以审计为准。

(2)承包方必须如实编制竣工结算文件,

审计费由施工方承担。

如审计结果超出送审竣工结算总价 sO/o以上的
(不含 sO/0),

14。 1竣工付款申请

承包人提交竣工付款申请单的期限: 竣工结算核对完成并经发承包双方签字确认丘±L虫型邕立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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仝工篚日内支付至竣工结算审定造价的 1000/0。

竣工付款申请单应包括的内容: 经发承包双方签字豳认的竣工结算合同价款总额、已支付工程价

款ェ座扭鲨医量堡堡金ェ应支Ⅱ鱼浚王Ⅱ款金额等 。

⒕。2竣工结算审核

发包人审批竣工付款申请单的期限:

工程竣工结算报告金额 发包人审查时间

1 50O万元以下 从接到竣工结算报告和完整的竣工结算资料之日起⒛天

9
乙 500万元 2OO0万元 从接到竣工结算报告和完整的竣工结算资料之日起 30天

⒛00万元 50O0万元 从接到竣工结算报告和完整的竣工结算资料之日起 45天

4 5000万元以上 从接到竣工结算报告和完整的竣工结算资料之日起 GO天

因承包人提供的结算资料不完整而需要补充或承包人不按时对账耽误时间时,审查时间应相应顺

延。

结算审核约定 :

非国有投资项目:1、 工程竣工验收报告经发包人认可后  天内,承包人向发包人递交竣工验收合

格资料及完整的结算资料和报告,双方按照协议书约定的合同价款及专用条款约定的合同价调整内容 ,

进行工程竣工结算。2、 发包人收到承包人递交的竣工结算报告及结算资料之日起  天内进行审核,给

予确认或者提出初审意见。发包人逾期不予审定结算的视为发包人已同意上述竣工结算报告及结算资

料,并以此作为最终结算的依据。发包人初审竣工结算完毕之日起 天内,按审定后的结算价款,通知

经办银行向承包人支付工程竣工结算价款。承包人应根据发包人的需要随时将竣工工程交付发包人。

国有投资项目:(双方结合各地政府或有关部门出台的管理规定进行约定 )

发包人完成竣工付款的期限:  缺陷责任期终止证书颁发后 28天内  。

关于竣工付款证书异议部分复核的方式和程序: 先由监理复核,报发包人审核,最后由有关部门

审定 。

⒕。4最终结清
14,4,1最终结清申请单

承包人提交最终结清申请单的份数: 提交 10份最终结清申请单 。

承包人提交最终结算申请单的期限: 缺陷责任期终止证书颁发后 7天内   。

14.4,2最终结清证书和支付

(1)发包人完成最终结清申请单的审批并颁发最终结清证书的期限: 收到最终结清申请单 30天

内  。

(2)发包人完成支付的期限:  审批后 30天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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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缺陷责任期与保修

15.2缺陷责任期

缺陷责任期的具体期限 :

15.3质量保证金

关于是否扣留质量保证金的约定:  是   。

15,3.1承包人提供质量保证金的方式

质量保证金采用以下第 (2) J中方式 :

(1)质量保证金保函,保证金额为:  /

(2)承包人按工程价款结算总额的30/o交纳工程质量保修金 ,

利息计算方式为:卫

(3)其他方式 :

15.3,2质 量保证金的扣留

质量保证金的扣留采取以下第  (2)  种方式 :

(1)在支付工程进度款时逐次扣留,在此情形下 ,

扣回以及价格调整的金额 ;

(2)工程竣工结算时一次性扣留质量保证金 ;

待缺陷责任期满后返还,是否付息及

质量保证金的计算基数不包括预付款的支付、

‖

(3)其他扣留方式: /

关于质量保证金的补充约定 :

15.4保修

15,4,1保修责任

工程保修期为: 按国家有关规定  。

工程保修书具体内容见合同附件 8。

15,4,3修复通知

承包人收到保修通知并到达工程现场的合理时间: 胡 小时内 。

16.违约

16.1发包人违约

16,1,1发包人违约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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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包人违约的其他情形: / 。

16.1,2发包人违约的责任

发包人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和计算方法 :

(1)因发包人原因未能在计划开工日期前 7天内下达开工通知的违约责任: 工期顺延 。

(2)因发包人原因未能按合同约定支付合同价款的违约责任: 按人民银行同期基准利率赔偿。

(3)发包人违反第 10,1款 (变更的范围)第 (2)项约定,自行实施被取消的工作或转由他人实

施的违约责任: /    。

(4)发包人提供的材料、工程设备的规格、数量或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或因发包人原因导致交

货日期延误或交货地点变更等情况的违约责任: 工期顺延 。

(5)因发包人违反合同约定造成暂停施工的违约责任:卫

(6)发包人无正当理由没有在约定期限内发出复工指示,导致承包人无法复工的违约责任 :

(7)其他:    /    。

16.1.3因发包人违约解除合同

承包人按16,1,1项 (发包人违约的情形)约定暂停施工满 90 天后发包人仍不纠正其违约行为并

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承包人有权解除合同。

16。 2承包人违约
16.2.1承包人违约的情形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下列情形,属于承包人违约 :

(1)承包人违反合同约定进行转包或违法分包的 ;

(2)承包人违反合同约定采购和使用不合格的材料和工程设备的 ;

(3)因承包人原因导致工程质量不符合合同要求的 ;

(4)承包人未经发包人批准,私 自将己按照合同约定进入施工现场的材料或设备撤离施工现场的 ;

(5)承包人未能按施工进度计划及时完成合同约定的工作,造成工期延误的 ;

(6)承包人在缺陷责任期及保修期内,未能在合理期限对工程缺陷进行修复,或拒绝按发包人要

求进行修复的 ;

(7)承包人明确表示或者以其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主要义务的 ;

(8)承包人未能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其他义务的。

承包人发生除本项第 (7)目约定以外的其他违约情况时,发包人可向承包人发出整改通知,要求

其在指定的期限内改正。



承包人违约的其他情形:承包人不履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职责也视为承包人违约并向发包人

承担违约责任。

16,2.2承包人违约的责任

承包人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和计算方法 :

(1)承包人未按本合同通用条款第 16.2,1(2)、 (3)条内容完成的,承包人无条件返工处理 ,

修复至工程质量要求并承担相关费用,并在发包人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返工,否则发包人有权扣罚该分项

工程 10%的工程款作为处罚。

(2)承包人有本合同通用条款第 16,2,1(ω 条情形的,或经监理人检验认为修复质量不合格而承

包人拒绝再进行修补的,发包人将扣除承包人全部质量保修金。

(3)承包人有本专用合同条款 3,2、 3,3条违约责任的,发包人有权扣除承包人的违约金。违约金

金额均在承包人的履约保证金及计量支付款内扣除。监理人预先下发含有罚款意向的指令,如承包人不

及时采取措施纠正,则在指令下达后十五天下发罚款通知书 (不再陈述罚款理由)。 承包人履约保证金

被罚款后由发包人从最后一次计量支付时扣除相应金额补足履约保证金。承包人在合同期内,完成合同

规定的全部工程,且质量合格,在本工程施工竣工验收后十五天内可申请返还全部或部分罚款,返还金

额由监理人审核,发包人批准。罚款金额返还时不包括银行利息。

(4)除本合同特别约定外,凡承包人违反其它约定的,每违约一次 (项 )则向发包人承担合同中

标价的千分之一作为违约金。

16,2.3因 承包人违约解除合同

关于承包人违约解除合同的特别约定:承包人有违反以下情况之一的,发包人有权解除合同,并没

收其全部履约保证金。

(1)承包人无正当理由不按开工通知的要求及时进场组织施工和不按签订协议书时商定的进度计划

有效地开展施工准备,造成工期延误的 ;

⑵ 承包人违反本合同通用条款第 3,5条规定私自将合同或合同的任何部分或任何权利转让给其他

人,或私自将工程或工程的一部分分包出去的 ;

(3)未经监理人批准,承包人私自将已按响应文件承诺进入工地的工程设备、施工设备、临时工程

或材料撤离工地的:

(ω 由于承包人原因拒绝按合同进度计划及时完成合同规定的工程,而又未采取有效措施赶上进度 ,

造成工期严重延误的;

(5)承包人否认合同有效或拒绝履行合同规定的承包人义务,或由于法律、财务等原因导致承包人

无法继续履行或实质上已停止履行合同的义务的 ;



(sl合同签订之日起十五日内,承包人无法按合同规定及响应文件的承诺进场经监理工程师认可的

全部人员和机械的。

发包人继续使用承包人在施工现场的材料、设备、临时工程、承包人文件和由承包人或以其名义编

制的其他文件的费用承担方式 :

17.不可抗力

17.1不可抗力的确认

除通用合同条款约定的不可抗力事件之外,视为不可抗力的其他情形:  包括战争、恐怖活动、

灾害  。

17.4因不可抗力解除合同

合同解除后,发包人应在商定或确定发包人应支付款项后 90 天内完成款项的支付。

18。 保险

18.1工程保险

关于工程保险的特别约定: 建设工程一切险和第三方责任险 。

18.3其他保险

关于其他保险的约定: 除了强制规定由发包人负责的保险以外的其他一切工程保险均有承包人自

行承担 。

承包人是否应为其施工设备等办理财产保险: 承包人必须为其施工设备、进场材料和工程设备等

办理凼保险,支付保险费用。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应当包括工地范围内的全部财产的物质损坏

或灭失以及所产生的费用,无论是否获得保险机构的赔偿,凡施工中发生的一切安全事故,均 由承包人

负责所发生事故的依法应该支付的损失赔偿费和承担法律责任,发包人不承担该等责任。保险费率由承

鱼Δ呈发包人同意的保险人商定,相关保险费由承包人承担。

18.7通知义务

关于变更保险合同时的通知义务的约定: 承包人向发包人提交各项保险生效的证据和保险单副本

的期限辶盘项保险生效 3天内 。



⒛。争议解决

⒛。3争议评审
合同当事人是否同意将工程争议提交争议评审小组决定 :

⒛。3,l争议评审小组的确定

争议评审小组成员的确定 :

选定争议评审员的期限:

争议评审小组成员的报酬承担方式 :

其他事项的约定 :

⒛。3.2争议评审小组的决定

合同当事人关于本项的约定 :

⒛。4仲裁或诉讼

因合同及合同有关事项发生的争议,按下列第 红种方式解决 :

(1)提请~仲 裁委员会按照该会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合同双方均有约束

力。

(2)向 项目所在地有管辖权的 人民法院起诉。

21.补充条款

21.1凡进入本工程工作的妇女应持有计生证、否则不准安排工作,禁止使用童工。

21.2关于工期:(1)凡双方认可的合理工期顺延,发包人不承担因工期顺延、停工产生的一切损失

及费用。(2)保证文明施工,安全生产,因承包人原因发生安全事故或造成其他损失,由承包人承担一

切费用,工期不予延长;因承包人原因造成的停工,由承包人承担一切费用,工期不予延长,如承包人

原因造成的工期延误导致发包人的损失承包人负责赔偿:10OO0元/日 ;因供水、供电部门的原因停水、

停电导致的停工,连续超过 24小时,工期顺延,发包人不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3)一般设计变更工

期不予延长;重大设计变更由双方协商相应延长工期。

21,3关于结算审计:(1)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三十日内,承包人将完整的竣工资料和结算资料送到

发包人 ,发包人在收到完整的竣工资料和结算资料后 2个月内办清结算并提交审计审核。若因承包人

提交审计资料不完整、延迟及双方争议等原因造成审计工作不能按期完成的,审计时间顺延。(2)所有

竣工和结算资料必须经业主项目负责人、现场代表、监理工程师、承包人签字确认后,方可做为有效竣

工和结算资料。(3)工程结算审计由发包人委托审计单位。工程造价审减或审增 (增减不相互抵消)与

报审价相比小于 sO/o(含 sO/o)时 ,由发包人承担审计费用;工程造价审减或审增 (增减不相互抵消)与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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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价相比大于 5%(不含 5%)时 ,超出的审计费由承包人承担审计费用。

21,4关于签证:承包人在施工过程中涉及的设计变更、签证与计量、材料价格核定以及工程款和竣

工结算审核等工作,需严格按发包人相关管理办法以及程序执行。

21.5关于工程质量:承包人须按 《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建筑工程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GB503OO吃 013)、 国家及地方现行建筑工程各专业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对工程质量一次验收达到

合格 ,否则,属承包人违约。除承包人返修达到合格外,发包人按本项目结算总价的 0。 zO/0处罚承包人 (同

时如工期违约仍按上条执行),且承包人自行承担因此而造成的损失及赔偿责任。

21.6关于安全:承包人应在施工中注意排查地下管线,做到安全文明施工。发现地下管网等不安全

隐患时应采取措施加以保护。对突发隐患险情应积极组织力量排危抢险,并同时联络有关单位施救并及

时通报监理单位和发包人。

21.7关于解除合同:因承包人原因解除合同,发包人将扣除全部履约保证金,并对已完成工程量按

相应结算依据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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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承包人承揽工程项目一览表

单位工程

名称

建设

规模

建筑面积 (平

方米)

结构

形式

层

 
数

生产

能力

设备安装

内容

合同价格

(元 )

开工

日期

竣工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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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发包人 (全称 ):

承包人 (全称 ):

工程质量保修书 (房屋建筑工程 )

广西龃路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发包人和承包人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和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经协商一致就

平桂区沙田镇芳林学校附属园改造运动场地、保教楼维修、校园道路、雨棚、教学楼维修建设工程 (工

程全称)签订工程质量保修书。

一、工程质量保修范围和内容

承包人在质量保修期内,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承担工程质量保修责任。

质量保修范围包括地基基础工程、主体结构工程,屋面防水工程、有防水要求的卫生间、房间和外

墙面的防渗漏,供热与供冷系统,电气管线、给排水管道、设备安装和装修工程,以及双方约定的其他

项目。具体保修的内容,双方约定如下 :

二、质量保修期

根据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及有关规定,工程的质量保修期如下 :

1.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工程为设计文件规定的工程合理使用年限 ;

2,屋面防水工程、有防水要求的卫生间、房间和外墙面的防渗为 5 年 ;

3,装修工程为  2 年 ;

4.电气管线、给排水管道、设备安装工程为 1 年 ;

5,供热与供冷系统为 2 个采暖期、供冷期 ;

6,住宅小区内的给排水设施、道路等配套工程为 2 年 ;

7.其他项目保修期限约定如下 :

____    无       __。

质量保修期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三、缺陷责任期

工程缺陷责任期为  24  个月 (最长不超过 24个月),缺陷责任期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

起计算。单位ェ程先于全部工程进行验收,单位工程缺陷责任期自单位工程验收合格之日起算。

缺陷责任期蓝之日起 15天         发包人应退还剩余的质量保证金。

四、质量保修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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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属于保修范围、内容的项目,承包人应当在接到保修通知之日起  2 天内派人保修。承包

人不在约定期限内派人保修的,发包人可以委托他人修理,修理费用从质量保证金内扣除。

2.发生紧急事故需抢修的,承包人在接到事故通知后,应当立即到达事故现场抢修。

3.对于涉及结构安全的质量问题,应当按照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规定,立即向当地建设

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报告,采取安全防范措施,并由原设计人或者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人提出

保修方案,承包人实施保修。

4.质量保修完成后,由发包人组织验收。

五、保修费用

保修费用由造成质量缺陷的责任方承担。

六、双方约定的其他工程质量保修事项 :

承包人在工程竣工验收前共同签署,作为施工合同附件,其有效期限至

区教育局~ 承包人 (公章 ):

地 址 :

法定代表人 (签字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签字 ):

(签字 ):

电 话 :

传 真 :

账 号 :

开户银行 :

委托代理人 (签字):~

电 话: 07715557377

传 真 :

开户银行:生喱瑗垭凼蜇Ⅲ娅幽到豇生虱宜主茭狃支纽

则K  乓荸:   4505 0160 4563 0000 0298

邮政编码: 530033邮政编码 :

工程

昏

路交通I程有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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